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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前海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企业财产保险附加估损费用条款

兹经双方同意，当发生本保险合同保险责任项下的事故时，若双方对受损财产的价值的

确定不能达成一致，可请公估行进行估损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，以实际发生的金

额支付。但被保险人拥有对公估行的指定权。

保险人在本扩展条款项下的赔偿限额为： 。

本保险合同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
